《地面无人驾驶喷雾机安全操作规程》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2025年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团队标准制定计划，由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负责承担《地面无人驾驶喷雾机安全操作规程》标准的制定工作。
（二）主要工作过程
项目下达后，按照项目任务书的要求，承担单位积极组织技术骨干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研究和制定了标准编制工作方案，并按照团体标准制修订要求展开标准制定工作。
1、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制定工作方案，启动标准项目
《地面无人驾驶喷雾机安全操作规程》标准项目下达后，我单位组织本单位技术骨干和分会会员单位的相关专家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起草工作组成员具有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熟悉业务，了解标准化工作的相关规定并具有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起草工作组根据标准建议书，制定了工作计划，明确了内部分工及进度要求，责任落实到人。
2、调查研究，收集资料，撰写标准初稿
为了解现行地面无人驾驶喷雾机操作过程的基本现状，起草工作组广泛听取地面无人驾驶喷雾机制造企业和使用者的意见，收集有关标准和规定，广泛查阅了相关标准和文献资料，在此基础上，起草了标准初稿。本标准制定过程中重点参考的标准见表1。
表1  参考的相关标准
	序号
	标准代号
	标   准   名   称

	1
	BD 440088.1—2022
	农业机械北斗导航无人驾驶与自主作业系统

	2
	NY/T 3892-2021
	农机作业远程监测管理平台数据交换技术规范

	3
	DG44Z 002-2020
	农机田间作业远程监测系统

	4
	NY/T 1876
	喷杆喷雾机安全施药技术规范


3、召开标准起草工作研讨会，形成并修改讨论稿，并开展验证工作
2025年9月29日，标准起草工作组召开了标准研讨会。会议讨论了标准初稿，认为本标准应重点从田间作业安全的角度，对地面无人驾驶喷雾机所有操作人员在作业前、作业中、作业后的各类安全事项进行详细周全的考量，并形成文字。标准起草工作组根据研讨会的意见和建议对初稿进行了修改完善，综合考虑逻辑关系和详略程度，对初稿做了相应调整，形成了讨论稿。同期开展验证工作。
4、吸收多方意见，修改形成行业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5年10月17日，标准起草组分别召开了团体标准研讨线上会议。邀请了同行专家学者及企业代表参会。会上讨论了与标准起草相关企业开展的田间实际操作出现的问题与隐患排查。标准起草组整理结合会上与会后意见，在讨论稿基础上修改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5、公开征求意见，优化完善形成标准送审稿
2025年x月至x月，通过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网站公开征求意见。……
（三）标准主要起草人及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共X人：
根据任务分工。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1、本标准编制旨在“服务于市场、服务于现场、服务于用户”，标准内容与有关法律法规一致,并与现行有效标准相协调，同时符合我国国情。
2、编写格式符合《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
（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1、标准内容框架
本标准参考了《喷杆喷雾机安全施药技术规范（NY/T 1876）》，并针对地面无人驾驶喷雾机的特定作业方式作了相应的修改。标准的内容包括：基本条件、作业准备、田间作业和维护保养。
2、范围的确定
考虑到范围应明确表明标准的对象和所涉及的各方面，并指明标准的适用界限。同时，标准范围应表示出适用于地面无人驾驶喷雾机的安全作业的全程规范操作过程。因此，本标准范围确定为地面无人驾驶喷雾机基本条件、作业准备、田间作业和维护保养。
3、术语的确定
本标准涉及的术语参考《农业机械北斗导航无人驾驶与自主作业系统（BD 440088.1—2022）》、《农机作业远程监测管理平台数据交换技术规范（NY/T 3892-2021）》和《农机田间作业远程监测系统（DG44Z 002-2020）》。
4、安全操作规程项目的确定
本标准的主要目的在于确保地面无人驾驶农业喷雾机在施药作业全过程中的安全、可靠与可控，系统规范设备在作业前、作业中及作业后的各项安全要求，降低人员风险、设备风险及环境风险。标准的条款设置立足于无人驾驶植保装备的结构特点与应用场景，结合气象条件、药剂特性、作业环境及操作人员防护要求，形成覆盖“基本条件—作业准备—施药作业—应急处置—作业后要求—运输与存放”的全流程安全管理框架。
（1）基本要求
地面无人驾驶农业喷雾机在结构上集成了自动导航、环境感知、喷量控制和远程通信模块，其安全运行依赖软硬件系统的协同稳定。本标准在基本条件中，对人员资质、作业气象条件、药剂使用、安全防护和设备登记等提出了明确要求，确保“人机分离、信息可控、安全闭环”。
标准特别强调：操作人员须经过培训并考核合格后方可独立操作；作业应在风速小于5 m/s、能见度大于200 m的气象条件下进行；设备投入使用前应完成注册登记并接入远程监管平台，实现位置、轨迹、喷量等信息的实时监测与追溯。这些要求的设定，确保了无人驾驶喷雾机在自动或远程控制状态下具备足够的安全约束条件，避免因人为疏忽或环境异常导致事故。
（2）作业准备
在作业准备阶段，标准明确提出设备必须经过全面检查、系统校准与作业区安全确认。条款涵盖行走系统、喷雾系统、电气与通信系统、导航与感知模块等关键部件，要求在作业启动前完成“机械状态—系统通信—传感监测”三重验证。通过这些规范，可确保设备在进入自动作业模式前处于安全稳定状态。
（3）施药作业
施药作业章节是本标准的核心内容。条款设计围绕无人驾驶喷雾机的自动控制特性，从路径规划、安全监控、通信稳定和应急响应四个方面制定了具体要求。
路径规划：应基于高精度定位系统完成航线生成，避免重复或遗漏喷洒，并与非目标区域保持安全距离。
作业监控：设备运行过程中应实时监测速度、喷量、压力、电量及环境参数，并在偏航、通信中断或异常状态下自动报警或停机。
安全要求：操作人员应与设备保持安全距离，禁止进入喷雾区；在气象突变或检测到异常时，应立即停机并按应急程序处理。
应急处置：标准规定了药液泄漏、设备故障、火灾、电气短路等多种紧急情形的应急响应措施，并要求形成应急记录和档案。
这些要求的设定来源于对当前无人驾驶喷雾机作业风险的系统分析，确保自动化作业过程中的安全防护、信息反馈与应急控制机制完整可行
（4）作业完成与设备维护
本标准在作业完成部分，重点规范停机顺序、现场清理、作业人员卫生防护和数据管理。
要求作业结束后应依次关闭喷雾系统、动力系统及自动驾驶系统，并清洗设备、处理药液残留、导出作业数据、上报监管平台。同时提出防护用品清洗、更换及个人卫生措施，防止农药残留对人员造成危害。
在维护与保养条款中，标准规定作业后应对动力系统、传感器、控制单元、喷雾装置进行检查和保养，确保设备长期处于良好技术状态；维护过程必须在断电停机条件下进行，并建立完整的维护记录。
（5）运输与存放
针对无人驾驶喷雾机体积较大、结构复杂、含有电气与液体系统的特点，标准提出了运输与存放的安全要求：
运输前应排空药液、清洗喷雾系统、关闭电源并固定设备；
运输过程中应采取防震、防滑、防晒、防潮措施；
存放环境应保持干燥通风，远离火源与腐蚀性物质，并定期检查电池状态和系统连接。
这些规定确保设备在非作业期间同样具备安全保障。
三、预期的经济效果
本标准的实施将有效规范地面无人驾驶农业喷雾机的安全操作行为，保障操作人员人身安全，提升作业质量与作业效率，减少设备故障与药液浪费，延长机具使用寿命。同时，通过统一操作规程和管理要求，将促进无人驾驶喷雾机行业的规范化与规模化发展，带动智能植保装备的推广应用，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
四、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经检索：
1.在国内标准体系中，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已发布了《农业机械北斗导航无人驾驶与自主作业系统（BD 440088.1—2022）》和《农机作业远程监测管理平台数据交换技术规范（NY/T 3892-2021）》，为农业无人化作业提供了导航与监控层面的技术基础。《喷杆式喷雾机安全施药技术规范（NY/T 1876-2010）》、《机动植保机械 安全操作规范（NY/T 3015-2016）》以及《自走式高地隙喷杆喷雾机安全操作规范（DB32/T 3131-2016）》等标准主要面向有人驾驶喷雾机的结构与操作安全要求。
然而，针对地面无人驾驶农业喷雾机在自动导航、远程控制、环境感知及应急处置等方面的安全操作流程，目前国内尚无专门标准。本标准的制定在充分吸收上述标准框架和技术精神的基础上，结合无人驾驶喷雾机的系统特性与应用需求，形成了面向无人化施药装备的安全操作规程，填补了国内标准体系在该领域的空白。
2.项目与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采用程度的考虑：现行ISO、FAO等国际组织发布的农业机械安全相关标准主要集中于传统拖拉机及喷杆喷雾机的结构安全、稳定性和防护要求，对无人驾驶或远程控制类植保装备尚未形成系统性规范。因此，本标准未直接采用国际或国外标准。
3.与国内相关标准间的关系：国内目前尚未有专门针对地面无人驾驶农业喷雾机安全操作规程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但农业农村部发布了相关的《喷杆式喷雾机安全施药技术规范（NY/T 1876-2010）》、《机动植保机械 安全操作规范（NY/T 3015-2016）》、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了《自走式高地隙喷杆喷雾机安全操作规范（DB32/T 3131-2016）》。这些标准主要为有人驾驶喷雾机安全作业而制定。地面无人驾驶农业喷雾机的部分相关操作规程标准的制定可参考上述标准。
4.明确指出标准项目是否存在知识产权问题：该项目不存在知识产权问题。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标准主要参考了现行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无相互矛盾和抵触的条款。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在本标准公示后，建议会员单位基于自身需求，选择性参照执行，社会其他单位也可基于自身实际参照执行。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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